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

大会学生会主席团选举办法

为充分发挥学生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职能，体现广大同

学意志，选拔优秀学生骨干为广大学生服务，广州珠江职业

技术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会根据团中央、全国学联

有关文件精神，按照《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及有关选

举规定，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定本次大会选举办法：

一、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学生会主席团广州

珠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二、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学生会设主席团成

员 5名。主席团候选人 7名，应选名额 5名，实行差额选举，

差额率为 40％。

三、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资格要求：

（一）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二）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承认和遵守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

（四）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专科生；

（五）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和较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



为人正派，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

优良。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或学院排名前 30％，且无

课业不及格情况。

四、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预

备人选由各学院及学生组织民主推荐提名，经校团委公示后

报学校党委和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同意。

五、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人按照姓名笔

画为序排列。

六、正式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必须超过应到会代表

的半数，方可进行选举。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

票数，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数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

效，应重新进行选举。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代表

的半数为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参加选举的学生代表的半数

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若候选人出现

票数相等且多于应选名额时，则重新进行选举，以得票多者

当选。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应对不足名额进行选举；

若仍少于应选名额时，可以相应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进行选

举。

七、出席本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权对每位候选人

表示赞成、不赞成、弃权或另选他人。每张选票所选人数等

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有效，超过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八、选举设置总监票人 1名，监票人 2名，唱票人 1名，

计票人 3名。由校团委从非候选人的学生代表中推选，经大

会表决产生。总监票人、监票人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对投票



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计票人员（3名）由校团委指定，在

监票人的监督下进行工作。

九、大会选举不设流动投票箱。未出席会议的代表，不

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十、大会选举结果，由总监票人向大会筹委会报告后，

向大会报告。当选人名单，由大会主持人当即向大会宣布。

十一、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大会主席团所有。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2020年10月25日


